
 

 
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 

    109 年度補助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購置電腦設備【簡章】 
 

 辦理目的：充實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資訊設備，提升資訊運用知能，營造更佳學習環境。 

 申請期間：109 年 5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5 月 31 日止，惟補助戶數屆滿則提早截止。 

 申請流程圖：      

             收到正取通知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寄請款資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擇一選 A 或 B 方案)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憑填妥領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請務必於申請表自行擇一勾選 A 方案或 B 方案 (不得重複勾選且不得事後更換購買方式) 
 

申請準備 
【備齊以下文件並詳閱簡章，以掛號郵寄或親送方式(郵戳為憑)向本局社會救助科提出申請】 

  1.申請表。 

  2.已蓋註冊章戳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。 

    若學生證為 IC 磁卡未蓋註冊章戳，須檢具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3.若 108 學年度下學期即將進入高中職或大專院校，需檢附當年度畢業證書影本。 

      4.我了解未收到正取通知書前，勿先行購置電腦設備 

       (僅認可 109 年 5 月 25 日至 8 月 31 日購置電腦之正本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) 

方案(擇一) A 方案 B 方案 

申請方式 
我是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，在核准補助資格

及收到正取通知單後，依個人需求自行向合格

廠商購買電腦(含主機一臺，不含平板電腦)，備

妥請款資料向本局請款。 

我是低收入戶，因故無法先購買再請款，在

核准補助資格及收到正取通知單後，同意委

由本局統一廠牌規格進行採購(無法挑選，含

主機一臺，不含滑鼠)，再自行至本局領取。 

補助戶數 
1.「低收入戶組」補助 1,000 戶。 

2.「中低收入戶組」：補助 300 戶。 

由本局統一購買電腦一臺。 

「低收入戶組」補助 40 戶。 

 

審核結果 
分 3 梯次在本局網站公告正(備)取(遞補)名單及簡訊通知正備取家戶： 

1. 109 年 5 月 25 日公告第一梯次 

(109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申請家戶)A 及 B 方案正(備)取名單。 

2. 109 年 6 月 15 日公告第二梯次 

(109 年 5 月 16 日至 5 月 31 日申請家戶) A 及 B 方案正(備)取名單。 

3. 109 年 7 月 22 日公告第三梯次 

(109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正取放棄請款及Ｂ方案正取逾期未取貨者，由備取遞補)。 

 

申請  

109/5/1-5/31 

 

向本局 

請補助 

B方案：由本局訂購電腦        
(低收入戶 40名，規格:ACER R721T) 

至本局 

領電腦 

A方案：自行購買 

(補助低收入戶 13,000元,1,000戶) 

(補助中低收入戶 9,000元,300戶) 

 



補助金額 A 方案 B 方案 

1. 本局依實際購買之金額覈實補助，惟不超 

  過下列金額： 

(1) 「低收入戶組」：新臺幣 13,000 元。 

(2) 「中低收入戶組」：新臺幣 9,000 元。 

2. 若向「順發電腦股份有限公司」購買金額 

  大於或等於 15,000 元，另提供公益回饋金 

  2,000 元。 

由本局自行採購統一電腦規格，一家戶僅 1

臺，並符合以下資格者： 

(1) 對象：「低收入戶組」40 戶。 

(2) 規格：主機一臺(不含滑鼠)， 

規格 : ACER R721T (不得挑選)。 

(3) 後續電腦維修及保固皆由廠商處理，本

局不介入。 

購置&請款 
經審核通過資格的家戶，待收到本局寄發之正

取通知書後，得自行向臺灣合格電腦廠商購置

電腦硬體設備(至少含全新之桌上型電腦主機或

一般型筆記型電腦，惟不含平板電腦)，並檢附

以下資料： 

(1) 正本紙本統一發票(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) 

(僅認 109 年 5 月 2５日至 8 月 31 日開立發票) 

(若非正本不得核銷，採網路通路購買者，

請於購買前逕洽商家先行確認可開立實體發

票，發票不得存入載具。) 

(2) 個人領據。 

(3) 最新郵局或台北富邦銀行存摺封面影本(請

勿提供勞保年金專戶、社會救助金專戶，將

導致匯款失敗)，向本局社會救助科請款。 

經審核通過資格的家戶，待收到本局寄發之

正取通知書後，依本局規定時間內，親自至

本局領取電腦一臺(逾期未領名額，則依序由

B 方案備取家戶遞補，剩餘 B 方案備取家戶

則改為 A 方案辦理)，並檢附以下資料： 

(1) 通知單 

(2) 領據 

(3) 低收入戶戶長私章。 

(4) 低收入戶卡片正反面影本。 

(5) 低收入戶戶長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(若戶長本人無法親自領取者，得檢附委

託書及戶長與代領人雙方身分證正反面

影本及私章代為領取。) 

補助對象 

 

(同時具備以下 1 至 4 點) 

1. 臺北市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。 

2. 戶內輔導人口有經教育部承認之就讀國小三年級以上，未滿 25 歲之在學學生(含 108 學年

下學期即將進入國小三年級、國中、高中(職)、專科學校或大學院校或以上之學生)。但就

讀空中大學、空中專科、學分班、遠距教學之學生，不予補助。 

3. 106 年至 109 年期間未接受政府相關捐助或補助購置電腦設備。 

    (戶內有 3 名以上(含)符合(二)學生且 106 年至 109 年僅接受政府電腦捐助或購置補助 1 次 

    者，檢附 3 名學生之就學證明文件，本年度得再補助 1 次) 。 

4. 未曾獲得本局辦理之「伴我童行兒童希望發展帳戶」、「Young Young 精彩-青年培力希望

發展帳戶專案」、「童心協力兒童希望發展帳戶」、「反轉未來─青年培力希望發展帳戶專

案」相對配合款，或前揭方案截至 109 年 4 月 1 日止，配合款已低於 1 萬元(含)以下，且

未參與「反轉未來 2.0-家庭培力希望發展帳戶專案」。 

聯絡方式 
電話：1999 轉 1609 至 1613。 
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1 樓東北區。 



請於框線內黏貼(浮貼)已蓋註冊章之學生證 

 
 

 
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

109 年度補助低收入戶及中低入戶購置電腦設備申請表 

 

(

中)

低
收
戶
長
資
料 

戶長 
姓名 

(請填寫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卡上戶長資
料) 

中,低收卡右
上角卡號        

戶長 
身分證
號 

          聯絡電話 
手機必填: 

市內: 

戶籍地 臺北市   區   路(街) 段 巷 弄 號 樓之 

通知書 
送達地 
(必填) 

  同上 
  臺北市  區   路(街) 段 巷 弄 號 樓之 

 自行擇一勾選 A 方案或 B 方案 (不得重複勾選且不得事後更換購買方式) 

 
 

應 

備 

文 

件 

選     A 方案(請詳閱簡章說明)   或選    B 方案(請詳閱簡章說明，平信寄送逕改 A 方案) 

學生證影本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 

(正面) (背面) 

 

 

 

在學證明黏貼(浮貼)處 

1. 學生證為 IC 磁卡者(如悠遊卡、一卡通未蓋註冊章者)，除黏貼學生證外，請同時於框線內浮貼 

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。 

2. 若為 108 學年度下學期即將進入高中職或大學大專院校者，需檢附當年度畢業證書影本。 

3. 在學學生超過 1 人以上，得擇一檢附在學資料。惟 106 年至 109 年期間曾接受政府電腦捐助或

購置電腦設備補助 1 次者，皆檢附 3 名學生之就學證明文件，本年度得再補助 1 次。 

(缺件經本局通知限期補正，逾期未補正，將不予補助) 

 

 
 

切
結 

   
1. 家中成員 106 年至 109 年 □無 □有 接受政府機關電腦捐助或相關補助 

2. 家中成員 □無  □有   獲得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之 □伴我童行兒童希望發展帳戶」、   

   □「Young Young 精彩-青年培力希望發展帳戶專案」、□「童心協力兒童希望發展帳」及 

   □「反轉未來─青年培力希望發展帳戶專案」相對配合款。□參與「反轉未來─青年培力希望發展 

   帳戶專案 2.0」。方案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

本人已詳細閱讀並了解申請內容，以上所填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為真實，並知悉提供不實資料及違

反相關法令之後果，若有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經查證有購買不實之情事，除應繳回所補助金額，

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時間：109 年  月   日 



  申請表填填寫說明及注意事項 
 

1. 申請表上方基本資料欄位，請填寫本市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卡片上戶長之基本資料，惟若代

表人為未成年人得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，另所附學生證明文件以列冊本市低收入戶、

中低收入戶戶內輔導人口所有為限。 

2. 通知書送達地址及聯絡電話須確定至 10９年 12 月底前有效，若因電話或地址有誤致無法

聯絡而文件不齊者，將逕喪失資格，不再追溯或補發資格。 

3. 申請或核銷所需文件不全者，經本局通知限期補正，逾期未補正者，將不予核准補助資格

或取消原有補助資格。 

4. 僅認可於 109 年 5 月 25 日至 109 年 8 月 31 日由臺灣合格電腦廠商開立之收據或發票。 

5. 本局得派員進行查核，受補助之家戶不得拒絕；如有違反所定補助對象或獲得本補助後轉

賣、轉讓他人而不自行使用者、未提供給就學子女或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本局得以書

面行政處分取消請款資格或限期命其返還所領取之補助，逾期不繳回者，依法移送行政執

行： 

(一) 提供不實之資料。 

(二) 隱匿或拒絕提供主辦單位所要求之資料。 

(三)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補助。 

6. A 方案與 B 方案僅能擇一勾選。若填表人重複勾選，經本局通知確認，本局得自行修改申

請表方案選擇內容，不得有爭議。 

7. 方案名額滿額，遞補方式如下： 

(一)  A 方案： 

(1) 各組別之申請戶數超過補助戶數時，以掛號郵戳或親送日期依序錄取，若補助戶數

額滿當日符合資格之家戶，均視同正取，其餘視同備取。 

(二) B 方案： 

(1) 申請戶數超過補助戶數時，以掛號郵戳日期依序錄取，若補助戶數額滿當日符合資

格之家戶，依掛號送件郵局時間為準(即掛號單編號)或親送時間(不受理平信)，僅

正取共 40 名，其餘視同備取。 

(2) 若Ｂ方案正取家戶逾期未依本局通知書領取時間，憑個人領據親自至本局領取電腦

一臺者，其資格由 B 方案備取家戶依掛號郵戳時間或親送時間依序遞補。剩餘 B

方案備取家戶由本局逕改為 A 方案辦理，不得有爭議，受理補助名額至Ａ方案額

滿為止。 

(3) 平信寄送家戶，由本局逕改為 A 方案，不列入 B 方案申辦對象，以維護申請順

序。 

8. B 方案電腦規格皆以實物為準，受補助人不得要求電腦更換或轉讓。 

9. 本局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Ｂ方案之權利，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公布於本局

官網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
10. 本計畫定期辦理滿意度調查，以作為檢討改進之依據。 


